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20 日印发 

 

新疆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办法 

  

第一条  为加强水利建设质量工作，落实质量责任，提高水利

建设质量水平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质量发展纲要（2011-2020

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2〕9 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

质量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47 号）、水利部

《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区水利建设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、科学管理、突出重点、统筹

兼顾、因地制宜的原则。 

  第三条  考核对象为各州(市、地)水行政主管部门。每年

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为一个考核年度。 

  第四条  考核工作由自治区水利厅负责，考核工作组由自

治区水利厅、厅直属单位、流域管理机构及特邀专家组成。 

  第五条  考核内容包括水利建设质量工作总体考核和水利

建设质量工作项目考核两部分。考核要点见附件，评分细则在年度

质量考核工作中另行制定。 

  第六条  考核评定采用评分法，满分为 100 分。考核结果

分 4 个等级，分别为：A 级（90 分及以上）、B 级（80-89 分）、



C 级（60-79 分）、D 级（59 分及以下）。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事

故的，考核等级一律为 D 级。 

  第七条  考核采取以下步骤： 

  （一）发布细则。自治区水利厅根据考核要点和年度质量

工作进展，于每年年初发布年度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评分细则。 

  （二）自我评价。各州（市、地）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

办法和考核要点、年度评分细则，结合本地区质量工作的目标、任

务和特点，于每年 5 月 15 日前将上年度质量工作情况自评报告报

自治区水利厅。 

  （三）实地核查。考核工作组通过现场核查和重点抽查等

方式，对各州（市、地）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建设质量工作情况进

行考核评价，其中水利建设质量工作总体情况得分占考核总分的

60%；根据年度在建项目实际情况抽取不少于 2 个在建工程项目，

对项目质量工作进行考核评价，得分占考核总分的 40%。 

  （四）综合考核。考核工作组根据各州（市、地）水行政

主管部门自评情况、实地核查及相关数据进行全面考核，提出各地

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考核等级，形成综合考核评价报告。 

  （五）结果认定。7 月底前自治区水利厅对考核结果进行

审定。 

  第八条 考核结果经自治区水利厅审定后，通报各州（市、

地）水行政主管部门，抄送各州（市、地）人民政府，并在自治区

水利厅网站上向社会公告。 



  第九条 考核结果作为项目和资金安排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。

对考核结果为 A 级的，在项目和资金安排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。对

考核结果为 D 级的，地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考核结果通报后一个

月内向自治区水利厅作出书面报告，提出限期整改措施；自治区水

利厅在评优、项目和资金安排等方面给予限制，必要时暂停。 

  第十条  对在质量工作考核中瞒报、谎报情况的，予以通

报批评；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各州（市、地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，结

合当地实际，对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进行考核。 

第十二条  自治区水利厅参照本办法对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

局、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、新疆伊犁河流域开

发建设管理局及厅直属有关单位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进行考核。 

 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水利厅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附件： 

水利建设质量工作总体考核要点 

        
考

核内容 

序

号 

考核指

标 
考核要点 

质

量目标 
1 

验收合

格率 

大中型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

小型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

质

量措施 

2 
质量法

治建设 

贯彻落实国家、水利部、自治区和水利厅

有关质量管理规定和文件要求，制定实施办法或

转发文件 

建立健全地方水利建设质量管理制度 

制定贯彻落实质量发展纲要促进水利建设

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

建立地方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制度 

3 
质量监

督管理 

质量监督管理机构设置 

质量监督管理人员配备 

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经费保障 

在建基本建设项目质量监督率 

4 
质量检

测管理 

质量检测技术能力建设 

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实施 

5 
质量风

险管理 

质量隐患排查及整改 

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及演练 

6 
质量诚

信建设 

质量不良行为记录公告 

对质量管理先进、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

表扬激励 



7 
质量问

题处理 

质量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 

质量举报投诉受理 

8 
质量基

础工作 

强制性条文贯彻执行 

质量统计分析制度建立与开展 

水利建设质量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

质量宣传教育和培训 

否

决项 
9 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事故的，考核结果一律为 D级。 

  
 


